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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尔高”）于 2024 年
9 月 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025年4月23日，公司已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1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5年8月18日，公司已将剩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1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
毕。公司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严格遵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资金运
用情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情形。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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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4名激励
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242,424股。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2,424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242,424股

注销股份数量

242,424股

注销日期

2025年8月2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一）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
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已于 2025年 6月实施完成，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将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由54.203元/股调整为53.013元/股；鉴于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已
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2,424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2,424股。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
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披露的《珀莱雅化妆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在前述公告约定的申报时间内，公司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向公司提
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主动辞职、合同到

期不再续约、公司裁员等原因而离职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
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鉴于本激励计划授予的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
件，因此公司将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42,424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2,424股。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3日、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
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
数，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1.90元现金股利（含税）。因公司公开发行的

“珀莱转债”自2022年6月14日起开始转股，根据总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鉴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25年6月17日实施完毕，根据《激励
计划》中的规定，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回
购价格由54.203元/股调整为53.013元/股。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
购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由董事会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等各项
必需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公司《激励计
划》、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公司有权单方面回购注
销本次股权激励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 14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42,424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本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600,096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

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了上述14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 242,424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预计上述 242,424股限
制性股票于2025年8月21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数量

842,520
395,405,086
396,247,606

变动数量

-242,424
0

-242,424

变动后数量

600,096
395,405,086
396,005,182

注：“变动前数量”的“总计”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商登记最新总股本，其
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数。

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

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
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
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
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珀莱雅本次回购注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珀莱雅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并履行了必要的
信息披露义务；珀莱雅尚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珀莱雅化妆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及股份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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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8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8月 18

日上午09:15一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

月18日上午0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益生路1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积生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益生种
畜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90人，代表股份531,976,43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0211%。其中，中小股东共 285人，代表股份 69,755,2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279%。2、现场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股份468,161,7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406%。3、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63,814,69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8805%。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

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530,527,133
1,280,800
168,500

99.7276%
0.2408%
0.0317%

68,305,978
1,280,800
168,500

97.9223%
1.8361%
0.2416%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80,594
5,104,139
191,700

比 例

99.0045%
0.9595%
0.0360%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59,439
5,104,139
191,700

比 例

92.4080%
7.3172%
0.274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3.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71,294
5,188,639
116,500

比 例

99.0027%
0.9754%
0.0219%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50,139
5,188,639
116,500

比 例

92.3946%
7.4383%
0.16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3.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43,594
5,215,539
117,300

比 例

98.9975%
0.9804%
0.0221%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22,439
5,215,539
117,300

比 例

92.3549%
7.4769%
0.168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3.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526,557,594
5,278,739
140,100

98.9814%
0.9923%
0.0263%

64,336,439
5,278,739
140,100

92.2316%
7.5675%
0.2008%

3.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85,694
5,201,939
88,800

比 例

99.0055%
0.9779%
0.016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64,539
5,201,939
88,800

比 例

92.4153%
7.4574%
0.1273%

3.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81,814
5,201,939
92,680

比 例

99.0047%
0.9779%
0.0174%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60,659
5,201,939
92,680

比 例

92.4097%
7.4574%
0.1329%

3.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656,094
5,185,539
134,800

比 例

98.9999%
0.9748%
0.0253%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434,939
5,185,539
134,800

比 例

92.3729%
7.4339%
0.1932%

3.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26,392,214
5,197,439
386,780

比 例

98.9503%
0.9770%
0.072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64,171,059
5,197,439
386,780

比 例

91.9946%
7.4510%
0.5545%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比 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531,432,753
454,400
89,280

99.8978%
0.0854%
0.0168%

69,211,598
454,400
89,280

99.2206%
0.6514%
0.1280%

5、审议通过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571,479
5,108,839
83,980

比 例

91.8562%
8.0121%
0.13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571,479
5,108,839
83,980

比 例

91.8562%
8.0121%
0.1317%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6、审议通过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544,079
5,110,839
109,380

比 例

91.8133%
8.0152%
0.1715%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544,079
5,110,839
109,380

比 例

91.8133%
8.0152%
0.1715%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237,379
5,111,339
415,580

比 例

91.3323%
8.0160%
0.6517%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 数

58,237,379
5,111,339
415,580

比 例

91.3323%
8.0160%
0.6517%

股东会审议本议案时，拟参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回避表
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律师和熊孟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益生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2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瑞债券

003037
契约型开放式

2016年11月1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年8月20日

广发集瑞债券A
003037
是

广发集瑞债券C
003038
是

广发集瑞债券E
025227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开放日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
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3.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本基金的定期投资业务分为两类：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和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又称“智能定投”）。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投资者通
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设定投资日期和固定的投资金额，委托本公司提交交易申
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定期不定额申购业务（又称“智能定投”）：投资者通过本
公司网上交易系统设定投资日期、按指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出投资金额，委托本公
司提交交易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
行、邮储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和民
生银行等借记卡在本公司网站的网上交易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申购等业务，具体开
户和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本公司网上交易定期投资业务相关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刊登的《广发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基金定期投资业务规则》。

本基金在代销机构开通定期投资业务，并参加代销机构各种电子渠道基金定
期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开通本基金定期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名单、定期投资
的起点及定期投资申购费率的优惠措施具体以代销机构安排为准。

4.基金销售机构4.1场外销售机构4.1.1直销机构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608室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31－33

楼；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603-2622室
法定代表人：葛长伟
客服电话：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网址：www.gf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仅限个人客户）和直销中心（仅限

机构客户）销售本基金，网点具体信息详见本公司网站。
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服电话进行销售相关事宜的问询、基金的投资咨询及

投诉等。4.1.2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非直销销售机构信息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

金管理人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投资者在各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相关业
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业务规则与操作流程。4.2场内销售机构

无。5.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定投相关事项予以说

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

（2）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登
录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
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定期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1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江光电”)
8,000.00万元

8,493.08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190,000.00

63.24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申请综合授信贷款8,000万元。公司对上述综合授信贷款
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期限自2025年8
月14日至2026年8月13日止。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25年 5

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9亿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不同全资/控股子公
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5年度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本次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向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申请的 8,000万元综合授信贷款业务提供担保，
相关担保额度从一级全资子公司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电铜
箔”）获得，本次涉及担保额度调剂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调出方

杭电铜
箔

本次调剂前
担保额度

100,000

本次调出
额度

8,000

调 剂 后 可
用 担 保 额
度

92000

担保余额

57,668.11

调入方

富 春 江 光
电

本 次 调 剂
前 担 保 额
度

15,000

本 次 调
入额度

8,000

调 剂 后 可
用 担 保 额
度

23,000

担保余额

8,493.0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富春江光电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邵波

913300007109764119
1998年09月16日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洲街道东洲工业功能区十一号路11号

40,0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缆制
造；光缆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
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网
络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销售；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
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
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
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1,071,336,997.31
206,049,085.01
865,287,912.30
262,473,677.06

9,470,927.98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度
（经审计）

1,038,095,745.49
167,830,911.73
870,264,833.76
59,017,692.68

960,484.18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富春江光电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债务人：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公司为富春江光电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担保期间：2025年8月14日至2026年8月13日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基于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

确保其业务的顺利开展，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
担保对象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
行有效监督与管理，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和子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
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元（包

括本次担保），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90,000.00万元，占公
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63.2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6,259.39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8.69%，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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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腾远钴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胡常超

0797-7772088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稀金大道9号

tengyuan@tycogz.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刘瑜

0797-7772088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赣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稀金大道9号

tengyuan@tycogz.com

30121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532,440,215.41
469,070,174.49
454,531,291.40
412,191,958.10

1.59
1.59

5.21%
本报告期末

11,976,620,855.59
9,097,116,197.62

上年同期

3,202,652,210.46
426,650,950.37
422,396,734.77
287,166,681.98

1.45
1.45

4.94%
上年度末

10,705,210,879.03
8,800,146,897.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0.30%
9.94%
7.61%

43.54%
9.66%
9.66%
0.2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1.88%
3.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2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罗洁

谢福标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晨道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江晨道（湖北）新能源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吴阳红

童高才

罗丽珍

高晋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罗洁、谢福标、吴阳红为共同控制人，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罗洁、罗丽珍两人为姐妹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22.43%
10.36%
9.05%
6.09%

5.14%

5.10%
1.84%
1.81%
1.71%
1.28%

持股数量

66,093,066
30,546,602
26,676,000
17,934,017

15,137,933

15,035,366
5,419,896
5,335,200
5,042,618
3,765,949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66,093,066
30,527,102

0
0

0

15,035,366
5,419,896
5,335,20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
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
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已拥有钴产品 3.15万金属吨、镍产品 1万金属

吨、锰产品1万金属吨、碳酸锂0.5万吨，铜产品6万吨的生产能力。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219 证券简称：腾远钴业 公告编号：2025-02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13日（星期三）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19号院C座一层101会
议室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4名，代表股份628,263,00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995名，代表股份434,450,0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77%。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计2,009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62,713,0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数的 44.4892%；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 2,00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34,

684,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75%。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1、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1,059,497,664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9.6974%；反对股数2,771,85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608%；弃权股数 443,505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417%。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赞成股数 431,469,357股，占出席会议的
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03%；反对股数 2,771,85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377%；弃权股数443,50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李佳律师、刘峻成律师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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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